

温龙城法〔2012〕122号
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车辆管理的通知

各中队、局属各单位，机关各科室：

近期，市区城管执法车辆频频被媒体曝光，我局公务车辆管理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，为促使我局车辆管理制度落实到位，提高车辆使用人有序停车意识。现就进一步加强公务车辆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强化用车审批。各单位公务用车，要按程序报批，并出具出车单，指定用车负责人，做好公务车辆外出登记，单位负责人（科室长、中队长）为车辆管理第一责任人；

2、强化车容整洁。各单位要落实车辆保管人，车辆保

管人要不定期清洗车辆，保证本单位车辆车容整洁，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，使公务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；

    3、强化入库管理。车辆执行任务后，要及时入库，凡喷有行政执法标识的车辆，工作时间以外，一律按指定位置进行入库管理；双休日、节假日除工作需要外一律不得擅自动用公车（特殊情况需办理相关手续），应按规定停放在指定的位置（入库）。

4、 强化修车程序。车辆维修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报批，先报批后维修；修理时，车辆保管人要到厂进行监督，对更换的配件做到心中有数，验收时要核对配件并在修理清单上签名。

    5、强化监督检查。办公室、监察室要不定期组织力量对公务车辆管理情况进行督查，对违规使用车辆的或不按规定入库的，要予以通报，情节严重的将予以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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